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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  

作者/来源：黄卫平 陈家喜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坚定不移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在改革进程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日益高涨的必

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给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日益改善；另一方面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主体集团化、利益集团政治

化的趋势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都在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也

在不断提高，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利益矛盾更趋复杂。这就要求党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程

中，必须正确应对各种复杂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大力促进社会和谐。正视利益分化、承认利益

多元、协调利益冲突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表明，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能在于：在承认人的自利性和人类利益多元性、以及满

足人们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有限性的前提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根据一系列程序化的制度，为和平

解决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和谐进步，提供一种文明的机制。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

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社会”。在这里，胡锦涛同志明确将“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定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

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如果说，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高决策层为了保证经济体制

改革的顺利推进，既避免党内极左势力的竭力阻挠，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的借题发挥；既保持政治稳定，以

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与挑战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

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那么，在新形势下，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高决

策层为了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地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

展，将把“民主法治”建设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寓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七大特别重视“加

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体制内，强调

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

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我们把握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点，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此基础上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实际要求和能力，来决定“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的实现程度。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民众参政要求与能力的提升，以及各级领导层对此的认知

及反应，将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及走向。 

方党委、政府有着推动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的直接动力。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经济收入和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各种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人们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

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首当其冲，率先迎接着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民

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迅速提高的冲击，突出地体现为劳资冲突、业主维权、环保行动、居民自主参与基层人大

代表竞选等。 

  一方面是努力将体制外的民间政治参与诉求吸纳到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实现公民自主参与的有序化。如南

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和招商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的设立。作为人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特殊

联络机构，人大代表联络站与人大代表工作室创新了基层人大代表的履职机制，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与沟

通渠道制度化，定时、定点、定人接待来访选民，将社区民意经过梳理、整合再通过人大系统向党和政府输

入，进而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参考，从而实现了社会自主参与的冲动被有序地吸收到体制内来理性表达。 

  另一方面是激活在社区的体制内传统政治组织资源，将其“嵌入”到体制外，去主动代表、表达、实现民



意。在南山区最近开展的“十百千万”工程当中，着重发挥党员、公职人员在社区中的作用，要求党员和公职

人员在所居住的社区“亮出身份”、“浮出水面”，推动他们竞选社区业主委员会成员，担任楼栋长、片长，

参与社区义工队伍，努力将体制内党的组织资源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努力要求党

员、干部真正成为多数民意的代表者、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者、以及人民群众合法理性维权的引领者。 

          面对不断分化的利益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和维权行动，“吸纳”与“嵌入”恰是地方政府应对外部社

会环境变化的有效策略。相对于传统的压制与分化策略，“吸纳”与“嵌入”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是通过体制内的组织资源，如党员和公职人员在社区的“嵌入”，让他们承担社会精英的角色，主动代

表和表达社会利益诉求，推动社区服务和引领社区自治，从而加强了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是通过“吸

纳”新社会组织的精英和民间的“意见领袖”到体制中来，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扩大了党执政的

社会基础。“吸纳”与“嵌入”既实现了居民自主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为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提供了便捷

的利益沟通与互动的渠道，成功地化解了社会冲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同时

又发挥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了党和政府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力度，有利于“健全党和政府

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参政积极性的高涨，以及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我们党不仅

正在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逐步“发展基层民主，保障

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和“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以理性和法治的精神来应对民间政

治参与的压力与挑战，最大限度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吸纳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尊重和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而且我们党正着眼于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

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 “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

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通过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充分

发挥，努力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体现在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科学发展、促进和谐。 

          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调动积极性

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而要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积极性，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胡锦涛同志强调“衡量一个政

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

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党的十七大正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坚定而稳

健的步伐。 

 

 

       （作者：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系所长、教授；陈家喜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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